经营服务及商务要求

	经营服务要求

	序号
	服务要求
	内容
	备注△

	1.
	提供商品
	所出售的商品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质检、认证手续完备，承租人需保证进货渠道正规，商品合格，各类记录、单据完整，独立承担商品“三包”责任和售后服务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独立承担租赁期间所发生的各项费用。

出售需进行审批、备案的商品，需提供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相应类别商品的资质证明。
	

	2.
	店面服务
	1.价格承诺：所售商品价格不高于周边商超，承租人是连锁企业的，还应不高于本地其他场地所售商品的价格。

2.支付方式：支持现金、银行卡刷卡、电子支付。

3.所售商品涉及到医用耗材时（包括但不限于口罩、棉签、护理包等），须经招租人同意后，方可售卖。

4.品质保障：承租人须不定期对所有商品的生产日期、保质期等进行检查（全年不少于12次），发现临期商品立即予以更换，若因此而引发的民事、刑事纠纷由承租人自行承担所有责任。
	


	经营商务要求

	序号
	服务要求
	内容
	备注△

	3.
	商品价格
	1.所销售的所有品类商品，均需提供不低于两种同规格不同价格（或不同品牌）的品种，鼓励承租人开展促销活动。

2.承租人可开展各项促销活动，让利于消费者。
	

	4.
	环境管理
	1.未经招租人同意不得为其他企业或个人利用承租场地开展广告宣传、商业推广或不得通过承租人提供的售卖机销售商品。

2.若因安装所产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货柜采购费、维护费、损毁费等），由承租人自行承担。

3.场地布置、设施配置、装饰材料和通道布局等需符合安全、消防要求，因承租人原因造成的整改停业由承租人自行承担损失。
	

	5.
	合规性
	商业行为应符合《民法典》《反垄断法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。
	

	6.
	人员归属
	派驻本项目工作的人员均为承租人员工，在本项目工作期间需服从该单位防疫、区域管制、门前三保和其他工作要求。
	


